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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第662次主管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102年02月07日下午14時正 

地點：本府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賴家玲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機關：工務局 

案由：公共設施共同管溝建置情形 

陳參議增祥補充建議： 

（一）建議工務局應就本縣共同管溝進行整體規劃、統一標準，

以利公私部門運用。 

（二）本縣升格直轄市後，道路管理層級全屬市區道路，建議及

早規劃因應，以統一未來道路管理。 

（三）本府應建立管理機制，促進管線單位配合，並建議將各項

工程的期程及計畫儘早告知管線單位，以利其將相關經費納入預

算。 

楊參議鐘時補充建議： 

工務局應考量共同管溝是否符合各管線單位的需求，如中油、臺

電等，並納入號誌管線，建議先行與各管線單位協調。 

蔡副秘書長宗烈： 

（一）本縣應統一共同管溝設置之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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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縣應建立全縣地下管網圖資，配合航空城的開發建設，

建置衛星定位圖資，並請工務局研訂各項目的輕重緩急，配合年

度預算逐步進行。 

（三）現有變電箱位置多不佳，請工務局進行整體規劃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共同管溝之建置可同時達成路平、景觀及安全三者效益，

十分重要。 

（二）本縣共同管溝之設計應採直轄市規模，並應解決舊都市計

畫之管線問題。 

（三）共同管溝應採行使用者付費，建設經費雖由政府支應，惟

各公私公用事業使用時均應付費，如此建置成本便可回收。 

黃副縣長宏斌： 

路平方案請從示範道路先進行，請工務局加速辦理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縣路平狀況已有進步改善，本府不僅編列預算推動，更

感謝工務局的用心及努力，請工務局自民眾陳情或抱怨較多的道

路優先施工，繼續加油。 

（二）請工務局善加利用開發航空城之機會，訂定本縣公共設施、

共同管溝的統一標準。 

相關設計標準應採直轄市應有的規模，包括：道路、人行道（含

鋪面）、共同管溝、騎樓（包含克服高低落差問題）等，並將此

標準推廣普及，不因都市計畫規模不同而標準不一，讓全體民眾

能享有一致的優良生活水準。 

請改善舊都市計畫騎樓的高低落差，並解決本縣人行道變電箱妨

礙通行及觀瞻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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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共同管溝一旦建置完成後，應強制管線單位全數使用，並

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，以提升本縣生活品質、回收建置成本，本

府亦應注意管溝設計的規模應足以容納所有管線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農業發展局 

案由：本縣停耕休耕農地現況及因應處理對策 

蔡副秘書長宗烈 

（一）農地監測案，請環保局積極查緝污染源。 

（二）本縣農業可研議以小地主大佃農、由農會或農企業擔任大

佃農作計畫性生產以突破產銷失衡困境。 

（三）請農業發展局加強產銷輔導，以避免農民遭中間商剝削。 

（四）請農業發展局找出本縣的各項特色農產品，形成特色農業，

並發展科技栽種技術及立體植物工廠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環保署監測農地案最重要者在於查緝污染源，從治本做起，除加

強監測以外，更應該要求企業負起責任，杜絕汙染。 

李副縣長朝枝： 

（一）請農業發展局加強說明休耕政策的轉變，並透過農改場提

供適合轉作的雜糧作物。 

（二）環保署農地監測時應先行告知本府，並促請環保署與農委

會配合，提前於栽種期前監測，以避免農民辛勞一季的心血遭到

銷毀。 

（三）農地監測最重要之目的應是控制污染源，加上本縣河川積

極整治後，則可杜絕再度被汙染。 

（四）請農業發展局加強灌排分離的宣導，並請農友勿引用河水

灌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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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有關環保署監測農地案，請注意如下： 

1、請農業發展局協請立委協助，環保署監測前請先行告知本府，

以利農民先行辦理休耕，避免事後若需銷毀農作，不僅連累破壞

本縣優質農產品之聲譽，更對農民的感受造成傷害。 

2、請務必實施灌排分離，本縣工廠亦需升級，直轄市不應僅是工

業發達，更應發展良好生活品質、美化景觀、提升服務水準，對

違法惡意偷排者更應以最嚴格的方式處理。 

3、本府應照顧農民的權益及感受，並積極查緝污染源頭，要求企

業負起責任，向污染源頭求償。 

（二）本縣休耕面積頗廣，應有積極作為，應積極尋找有意願的

復耕者或耕種者，並研議訂出可行的生產組合及主題，透過這些

做法確保農民有足夠的租金收入，而非只採休耕補償的方式。 

（三）請農業局備妥說帖，釐清航空城特定區中休耕、停耕的面

積，並說明區外移轉回復的良田面積，讓關心良田議題的團體及

民眾明白航空城的開發並未減少良田面積。 

肆、重大事項辦理情形 

一、「藻礁保育」專案： 

主席裁示： 

請農業局備妥說帖，儘速積極說明本府的作為，讓民眾了解本府

對本案的注重及持續不懈的努力。 

伍、各機關協調事項 

一、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請主席裁示主管會議議程是否增列各機關應行協調注意事

項之議程，以加強各局處進行報告及橫向配合聯繫，各機關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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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需報告時，請於會前將書面資料送交秘書處（文書科），無

書面者再行列入臨時動議。 

（二）請秘書處研議公文格式增列核稿欄位，一層進行核稿而非

決行時，可於核稿欄蓋職名章，縣長決行或其他一層人員代縣長

核決時，則蓋於決行欄。 

（三）重申各局處之府簽稿請勿再有內會情事，會辦者僅可為本

府各局處。 

（四）各局處編列年度預算時應思慮周詳仔細，預算中未編列且

不符合動支預備金標準之業務，除非縣長已事先口頭允諾，請勿

簽擬動用縣長統籌分配款。 

（五）本府主辦活動若由府外單位委辦，因主辦機關是本府，相

關經費不可名為「補助」，請教育局修正相關標準之名稱。 

（六）重申本府各項會議紀錄應於3天內簽出，紀錄並應送會議主

持人先行閱覽，以利主持人確認紀錄之決議無誤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府主管會議議程更新如下： 

1、「重大事項辦理情形」更名為「專案計畫辦理情形」，由研考

會負責。 

2、「各機關協調事項」更改為「各機關協調及報告事項」。其餘

議程含「臨時動議」等均保留。 

3、各機關經本人指示或批示須列入主管會議專題報告者，請業務

機關主動向秘書處（文書科）聯繫。 

4、請研考會就議會案件或各項專案計畫，若有適合報告者，請研

考會提出建議，由相關局處於主管會議中進行專題報告。 

（二）本府各項會議紀錄應於3天內（不含會議當天）簽出－即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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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內應經承辦局處長核章後送陳，逾3天未簽出者依規定懲處。 

（三）請秘書處就秘書長所提各項公文格式、公文問題建立直轄

市應有之標準。本府各局處簽稿應依分層負責甲、乙表辦理，決

行欄框請研議更改為4欄，核稿人員如參事、參議等應蓋於核稿欄

位內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
一、衛生局劉局長宜廉報告： 

春節過後，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3小組將定期召開會議，以爭取今

(102)年10月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評選之榮譽。 

蔡副秘書長宗烈： 

為爭取榮譽，請各局處長重視本案並儘量親自出席工作小組會議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各局處加油，健康及高齡友善城市是本縣進步之目標及動力。 

柒、主席政策指示 

一、請工務局建立本府工程控管機制，以提升工程品質、杜絕同

仁或廠商的可能弊端，並請政風處協助建立機制。 

二、本府春節不打烊服務頗受好評，請繼續加油。 

捌、散會  下午16時35分 

 

 


